
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

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化实践教学改革，强化质量意识，鼓励

教师和学生不断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带动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工作持续取得新成效、新进展，提高本科人才

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每年评选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。为切实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，要做到科学、规

范、公正、公开。

第三条 对所有参加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的论文

从严评审，宁缺毋滥。

第四条 鼓励教师结合教学、科研项目及工程实际问题

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
第二章 评选范围

第五条 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总成绩

为 90 分以上（含 90 分），且查重率不高于 10％者均可参加

评选。

第三章 评选标准

第六条 选题（权重 10%）：选题科学，符合本专业培养



目标要求和科技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有实际应用背景

与可操作性，具备理论和现实意义，工作难度较大。

第七条 调研论证（权重 20%）：查阅文献覆盖范围及调

研深度能够支撑所选题目，能够明确选题任务并提出合理的

解决方案，能够体现信息整理和挖掘能力，以及获取新知识、

提出新问题的能力。

第八条 研究方法及内容（权重 35%）：能够熟练运用本

专业的方法、手段和工具开展课题的研究和实施工作，研究

方案科学合理；能够完整地反映实际完成的工作，内容充实，

概念清楚，数据来源可靠，分析、论证设计正确，结论可信。

第九条 创新与成效（权重 25%）：对所述问题有独到见

解，角度新颖，能够提出新问题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、手

段有一定的特色或新意，并取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，具有

理论和实用价值。

第十条 撰写质量（权重 10%）：论文结构严谨，推理严

密，文字通顺，表达准确，符合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规定和撰写规范》要求，论文中术语、格

式、图表、数据、公式、引用、标注及参考文献均符合规范。

第四章 评选程序

第十一条 各专业答辩结束后，根据学生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成绩、学术规范检测结果及专业答辩小组意见进行专业

内推荐，名额为当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的 5%（四舍五入）。



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专家组，

对各专业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评审，确定推荐

名单，推荐名额为各专业当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的 3%（四舍五

入）。推荐结果要在学院网站公示三天，公示无异议后将相

关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
第十三条 学院必须在答辩工作结束后一周内完成校优

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工作，逾期将视为放弃评选机会。

第十四条 学校将对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进行审核，对发现不符合哈工大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规范，

重复率检测不合格的取消优秀评选资格，并组织有关专家进

行评审，评选结果将在校园网公布。

第五章 表彰办法

第十五条 学校为获得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的学生及其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，并按照教师教学优秀专

项津贴分配方案对指导教师进行奖励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教务处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
